附件3：

2016年香格里拉市民政局部门预算

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能

  办公室

协助局领导处理日常工作，协调各股室工作；负责局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负责民政宣传、信息工作；承担日常督办工作及局里各种会议的组织服务工作；负责政务公开工作；负责文书档案、信访、保密、行政事务等工作；组织办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工作和局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财务室

负责局行政经费、全市民政事业费、专项资金的管理；负责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救灾救济股

认真贯彻并组织实施上级有关救灾和社会救济的有关政策法规，组织、核查灾情，发布灾情；负责慰问灾民，指导灾区开展生产自救；接收市内、省内外以及国外救灾捐赠，管理拨发救灾款物；指导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负责灾区民房恢复重建及统计工作。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城镇低保股

指导督促各乡（镇）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查了解企业困难职工、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和城市居民的贫困人口状况，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政策，调查、核实、组织、审批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争取、分配、核拨中央、省、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并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证低保资金正常、有效使用，并落实有关政策，确保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常运行，并做到动态管理。做好数据的统计、汇总、上报以及城镇低保户廉租房的统计工作。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农村低保股

负责协调落实上级有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相关生活救助方针政策和规章；拟定全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相关生活救助社会化管理服务规定标准和办法；组织、管理、指导、督促乡镇开展农村低保工作，并做到动态管理；做好数据的统计、汇总、上报及资金发放工作。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城乡医疗救助股

负责城乡医疗救助的审核、审批工作，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优抚安置股

负责现役军人(家属)的优待，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死亡抚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伤亡抚恤，革命伤残军人的伤残抚恤，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定期抚恤，在乡老复员军人(包括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人员的定期定量补助；完成优抚标准的提高和落实工作；负责评残追烈以及烈士事迹的收集整理和褒扬工作；指导烈士纪念建筑物的管理，指导扶优工作和优抚对象脱贫致富工作；负责退伍义务兵、转业士官的接收安置工作；研究制定有关政策规定并组织实施；负责退伍义务兵、转业士官待安置期间的管理教育工作，指导军地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和军地共育人才的协调服务工作；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及时下达安置计划，对有安置任务的单位安置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双拥办

负责制定全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相关规定和实施意见，组织指导开展全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协调处理军民关系；承办全市大型双拥和军民共建活动，指导全市双拥共建工作的开展；负责全市的双拥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对全市双拥工作的检查、评比以及申报全国、省级双拥模范市工作。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社会事务股

负责全市民间组织的审批、登记管理及依法对违法民间组织进行取缔的工作。负责宣传贯彻实施党和国家的殡葬管理法规、政策、制订殡葬改革发展规划，推行殡葬改革。依法办理收养登记，解答、做好收养登记咨询、受理、调查、审批和档案整理工作。负责对全市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监督和检查，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基层政权股

负责指导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的日常工作和制度建设工作，指导村(居)民委员会、村监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负责离职半脱产的原大队干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指导开展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工作，推动社区建设；负责婚姻登记管理工作，倡导婚姻习俗改革。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区划地名股

负责全市行政区域发展规划工作；负责乡（镇）行政区域的设立、撤消、调整、更名的审核和上报审批工作；负责我市与邻市之间的界务管理工作，指导调处乡（镇）之间的边界争议；负责全市的地名管理工作，指导全市的地名命名、更名等管理工作；负责地名标志设置工作，推行标准地名，负责地名档案管理。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老龄办

宣传贯彻党和政府有关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指导老年群众组织开展工作；收集、整理老龄工作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支持发展老年福利服务设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老年福利事业。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救助站

负责全市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对因自身无力解决住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的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预算包括：本单位一级预算。

    三、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香格里拉市民政局机关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3936.9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49.10万元，包括：当年财政拨款收入549.10万元、上年结转3387.8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3832.85万元、政府性基金：104.05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3732.23万元、医疗卫生53.78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其不意21.1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5.69万元、政府性基金（其他支出）104.06万元。

（二）关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香格里拉市民政局机关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189.12万元，其中：①人员经费1096.0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71.13万、津贴补贴143.02万元、奖金5.93万元、社会保障缴费24.24万元、住房公积金25.69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遗属补助1.71万元、抚恤费77.67万元、生活补助322.79万元、退休费工25.56万元、救济费368.48万元、医疗费29.84万元。
②公用经费93.0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34.34万元、印刷费30.50万元、水费0.67万元、电费0.5万元、差旅费10.68万元、会议费5万元、公务接待费1.45万元、工会经费4.28万元、福利费0.0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43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烤火费)0.13万元。

（三）关于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5.80万元，其中：公车运行经费4.28万元，公务接待费 1.45万元。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5年预算数减少0.2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同比减少0.22万元、公务接待费同比减少0.05万元。根据近年来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规定,包干经费及公车运行费按2015年标准下调5%。局机关公务用车保有量3辆，公务接待批次5次，人数35人数。
